公告送达企业名单
	序号
	纳税人名称
	纳税人识别号
	罚款金额
	主管税务机关
	送达文书编号

	1
	贵州逢智科技有限公司
	91520103MAAK8X1U9W
	200,000.00元
	国家税务总局贵阳市云岩区税务局
	筑税一稽罚告〔2025〕38号

	2
	贵州露木科技有限公司
	91520103MAAK91BR6P
	300,000.00元
	国家税务总局贵阳市云岩区税务局
	筑税一稽罚告〔2025〕39号

	3
	贵州泰如盛和贸易有限公司
	91520198MA6DX9X8XK
	0元
	国家税务总局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
	筑税一稽罚告〔2025〕511号

	4
	贵阳云岩星诚美广告设计经营部
	92520103MA6DYRQ98U
	100,000元
	国家税务总局贵阳市云岩区税务局
	筑税一稽罚告〔2025〕44号

	5
	贵阳荟眉玖大药房有限公司
	91520103MAEER7XW3T
	300,000元
	国家税务总局贵阳市云岩区税务局
	筑税一稽罚告〔2025〕43号

	6
	云岩区启玖玖办公用品经营部（个体工商户）
	92520103MAE0AU279K
	100,000元
	国家税务总局贵阳市云岩区税务局
	筑税一稽罚告〔2025〕41号

	7
	贵州宝生利商贸有限公司
	91520103069947294U
	0元
	国家税务总局贵阳市云岩区税务局
	筑税一稽罚告〔2025〕号


告知事项：
一、正式文书请前往国家税务总局贵阳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（地址：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富水中路76号）领取。

二、你（单位）有陈述、申辩的权利。请在我局（所）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之前，到我局（所）进行陈述、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、申辩材料；逾期不进行陈述、申辩的，视同放弃权利。

三、若拟对你单位罚款10000元（含10000元）以上，或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其他情形的，你（单位）有要求听证的权利。可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我局（所）书面提出听证申请；逾期不提出，视为放弃听证权利。

四、联系人：汤金愿、黄维
五、联系电话：85805070
